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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保险意识在不断增强，保险的使用范围也越来越广。保险合同是一个典

型的射幸合同，合同中发生概率是不确定的，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也会有所不同，然而投保人的如实

告知义务则是保险合同中影响保险人承担责任大小的一个关键所在。但现行立法和司法解释对于投保人

的如实告知义务规定并不完善，关于告知义务中概括性条款的效力、重要事项的判断标准、免于告知的

范围，以及投保人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仍然存在一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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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eople’s awareness of insurance is constantly en-
hanced, and the use scope of insura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extensive. The insurance con-
tract is a typical shooting contract, and the probability of occurrence in the contract is uncertain, 
and the insurance liability of the insurer will also be different. However, the obligation to truth-
fully inform the applicant is a key place to affect the size of the insurer to bear the liability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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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contract. However, the current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are not perfect on 
the obligation of truthful notification of the applicant, and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ects in the effec-
tiveness of the general provisions in the notification obligation, the judgment standard of impor-
tant matters, the scope of exemption from notification, and the legal liability borne by the appli-
c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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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实告知的概念和发展 

1.1. 如实告知的概念和性质 

如实告知是指在保险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将被保险标的在保险合同中有利害关系部分如实告知给保险

人。不得隐瞒被保险标的对保险合同产生影响的情况，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有知道保险标的真实情况的权

利，投保人要遵照诚实信用原则将保险标的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合同属于概率性合同，投保人对

于保险事故的发生概率有一定的预知能力，如果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保险标的真实情况，那么保险人对于

保险事故的发生将无法预知和把握。投保人保险事故发生概率有认知，但保险人却不知保险标的的真实

情况，损害了保险人的知情权以及其他诚实投保人的权益。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在我国保险法规定中

是投保人的法定义务，也是保险合同中遵守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和内容，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应当

按照诚实信用原则如实履行告知义务。 
如实告知义务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中规定，是指在订立合同中的一个先合同义

务。先合同义务是合同订立之前当事人约定一方需要履行的义务，是缔约过失责任的一种[1]。我国保险

法中如实告知义务是一种先合同义务，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前应当如实告知保险标的的真实情况[2]。
此外，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是一种不真正义务，不真正义务就是权利人不得请求履行，

义务人即使违反了也不会产生损害赔偿，仅仅使义务人一方丧失权益[3]。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保

险法》第十六条规定，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可以解除合同，但是不能要求投保人继续履

行保险合同并如实告知，也不得要求投保人承担损害赔偿，故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也是一种不真正义

务。 

1.2. 如实告知义务的发展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保险业在不断发展进步，同时在保险合同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多的

就是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当发生保险事故时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纠纷。为解决如实告知义务的问题，我

国保险法中对于如实告知义务进行了规定。在 1983 年发布的《财产保险合同条例》最早规定确定我国投

保人的如实告知制度的结构。1995 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是我国建立新中国以来的第一

部保险基本法，是顺应社会发展和人民需求而成立的法，是一部比较完整的基本法。在保险法的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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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以及产生的法律后果。1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加强投

保人的保护，对保险人因投保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解除保险合同做了一定的时间限制，同时对于保险

人拒绝理赔也做出条件限制。本条还详细将投保人未告知的主观恶性分为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并

针对不同的主观层面引发不同的法律后果，这有利于实践中区分和适用。 

2. 如实告知的适用范围 

在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国家的保险法中都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但是

在我国的保险法中只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对于被保险人在保险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我国

的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内容主要是以保险人询问内容为主，对于保险人未询问的内容并未做

出明确的规定。将投保人如实告知义务的范围分为主观上和客观上内容，如下： 

2.1. 主观上，告知义务的范围限于保险人的询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投保人的如实告知范围

是保险人询问的保险合同有关的事项。此外，法条还对投保人的告知义务规定了故意、重大过失等主观

违反告知义务的情形，但是对于投保人应知的事项是否应当主动告知保险人并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也导

致在实践中对于投保人应知事项是否应当全面履行告知义务产生很大的争议。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有法院

认为告知的内容包括投保人应知范围，也有的法院认为告知的内容仅限制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对于未

询问的即使投保人知道也不具有主动告知的义务。例如，广东省高院就发布过指导案例，认为不属于投

保人应当知道的，如果保险人以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或者免除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

持[4]。在我国的司法解释第五条中也规定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应当告

知的内容。2对于投保人不应当知道的内容，不具有告知的义务。 
从如实告知义务的主观上来说，对于保险人询问的内容应当如实告知义务，对于保险人未询问的事

情投保人没有法定的告知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

(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

的，保险人负举证责任。”3当保险合同中规定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一致时，如实告知义务仍然是投保人

享有如实告知的义务，被保险人并没有法律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没有如实告知

保险有关的情况时，并不能追究被保险人的违约责任，保险人也不能因被保险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主

 

 

1《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

知。 
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

人有权解除合同。 
前款规定的合同解除权，自保险人知道有解除事由之日起，超过三十日不行使而消灭。自合同成立之日起超过二年的，保险

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

保险费。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

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已经知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的，保险人不得解除合同；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应当承担赔偿或

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保险事故是指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 

2《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二. 第五条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保险

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 
3《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司法解释二. 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当事人对询问范围及内容有争议的，

保险人负举证责任。 
保险人以投保人违反了对投保单询问表中所列概括性条款的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该概

括性条款有具体内容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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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解除合同。但是在实践中，出现被保险人对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标的的基本情况了解更全面。如果

保险法中免除被保险人告知义务，将会增大保险人风险和损害其他诚信投保人，有违保险合同的公平原

则。我国保险法中诚实信用原则是帝王原则，被保险人没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将和诚实信用原则相违背，

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在订立合同前知道的事项应当有如实告知的义务，被保险人的如实告知能够更好的

维护保险合同的公平，维护其他诚实投保人的利益。 

2.2. 客观上，如实告知的范围应当是重要事实 

投保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告知有关保险标的的重要事实，保险人可以主张解除合同。所谓“重要

事实”指能够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及以何种费率承保的各种客观事实和情况。那么如何判断“重要

事实”，到底该从投保方的立场还是保险方的立场来判断“重要事实”就出现不同的判断标准。对于“重

要事实”的判断英国采纳了“谨慎的保险人标准”。所谓的“谨慎的保险人标准”是指对于投保人未告

知的事项，当保险人知晓之后会对保险合同的订立产生影响的，可能会增加保险费用或者解除保险合同

等。“谨慎的保险人标准”在大部分国家都适用来判断“重要事实”，在我国也同样适用，并不是所有的

情况都照搬照抄统一的标准，应当结合案件当事人的认知情况，告知内容，案件的事实认定等综合判断。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的客观判断上也沿用“谨慎的保险人标准”，很

多的法院都在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中提出指导意见，指出对于保险人询问之外的，投保人知道并能够影响

保险人是否承包或者提高保费的重大事项。就比如投保人为自家汽车买了保险，合同约定汽车并不属于

商用，只是供家人自用，但是投保人在之后将汽车用来跑滴滴车，投保人擅自改变汽车的用途，使得汽

车的风险就增加了，投保人改变用途之后并未将风险告知保险人。此时对于保险人来说是不公平的，保

险人就可以因为保险标的风险的增加，向投保人主张解除保险合同或者通过增加汽车保险合同的中保费

来维护自己权益。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汽车的风险增加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对于汽车增加的风险不

承担保险责任。 

2.3. 投保人不负告知义务的事项 

保险人如实告知义务将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影响，对于保险人提出的问题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但是

并不意味着保险人提出的所有问题投保人都具有告知的义务。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是为了合同能够实

现公平正义，维护保险人和其他诚信投保人的利益，当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内容未违反保险合同目的时，

对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不是过于严苛。我国保险法中就对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存在免除，对于

一些特定的事项投保人没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就如风险减小时投保人，投保人可以不用告知；保险人已

经免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保险人表示不用投保人告知的事项；投保人已经履行一定的义务，不用单独

在向保险人告知的，例如人身保险中投保人按照保险公司的规定到医院体检，并且已经把检查结果交到

保险公司，投保人已经用行为履行了告知义务。 

3. 未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 

3.1. 投保人因故意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保险法对于投保人的违反告知义务所产生法律后果有所不同，针对投保人的过错程度做出了区分，

保险人享有解除权和不退保费的权利。4为了保护保险人权利，制止恶意的投保人，在保险法中规定投保

 

 

4《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16 条第 4 款：“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

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第 5 款：“投保人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严

重影响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应当退还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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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故意不告知的不退还保费并可以解除合同。投保人违反告知义务，保险人解除合同是法律所赋予的权

利是不容置疑的，那么保险人除享有解除合同之外，是否可以要求投保人变更合同？变更合同是对于已

经成立的合同，经过双方当事人的协商改变合同的内容，双方当事人适用变更之后的合同[5]。我国的保

险法司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在保险人因为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义务主张拒绝赔偿时，保险人先主张解除

合同才能行使拒绝赔偿权，另外对于保险人和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保险合同也能够

继续存续。5通过本条解释可以发现在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情况下，除可以解除合同之外还能通过保险人

和投保人协商一致变更保险合同继续履行，能够在保险范围内维护投保人和保险人的利益，实现合同双

方的双赢。 
投保人故意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后，保险人是否可以直接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规定的撤

销权呢？6对于保险人是否享有撤销权，在理论和实物界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并

未做出明确的规定，理论界对此持肯定观点，实务界则以否定意见占主导地位，认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

保险人并没有积极的行使解除权之后不值得取保护。笔者认为在保险法中解除权和撤销权都是保护保险

人的利益，保险人已经有解除权就不需要在给予撤销权[6]。 

3.2. 投保人因重大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的法律后果 

将投保人未如实告知从主观恶性上区分为故意和重大过失，并因此制定法律所保护的程度也不同。

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告知解除合同并不退保费，过失不告知保险人应当退换保费。在我国法律中规

定，投保人基于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保险人行使解除权的，保险人需要符合投保人未告知和导致保险利

益受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并能够证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并不是处于直接故意或者间接故意。未告知是

处于投保人的过失导致的时候，投保人没有故意隐瞒想要骗取保险，保险人就解除合同，对于投保人来

说过于严格。因此，对于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基于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的，应当对于保险人的合同解除权

给予一定的限制，不能一概而论的享有解除权，应当以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合同内容，使合同继续存在

为首要前提。 
保险人在投保人应重大过失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享有解除权，对于已经发生的保险事故不赔偿，

仅仅退还保费。在投保人仅是重大过失并没有主观故意骗保的情况下，对于保险事故全部不予以赔偿对

于保险人来说过于严格，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有违对价平衡原则。在投保人重大过

失中是否可以引入比例原则，由保险人对于投保人的过失程度做出一定的区分进而在不同的程度中给予

保险事故相对应的赔偿[7]。这样过失违反如实告知义务就能帮助投保人和保险人之间能够相对平衡一些，

保险人最后享有解除权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投保人的利益。实现投保双方的双赢，促进保险事业

的发展。 

3.3. 投保人轻过失和无过错未如实告知的法律后果 

在我国保险法中只是规定投保人的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对于投保人基于一般过

失和无过错未如实告知是否承担责任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存在一定的争议[8]。有观点认为，如果投

 

 

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解释二第 8 条：“保险人未行使合同解除权，直接以存在保险法第十六条第四款、第五款规定的情形

为由拒绝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当事人就拒绝赔偿事宜及保险合同存续另行达成一致的情况除外。”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四条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一) 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 在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 
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

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当事人请求变更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不得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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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对于一般过失和无过错不承担责任，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对此需要承担

保险责任，保险人将会承担保险费，这对于保险人不太公平。还有观点认为，如果认为投保人的一般过

失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对于先合同义务的违反，保险人认为未告知可能损害其利益，主张保险合同不成

立的，对于投保人来说却过于严格，不利保险合同的合法有效和保护投保人利益，违背保险合同中对价

平衡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解决投保人轻过失或无过错的未告知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呢？主要是将投保

人一般过失或无过错未如实告知的认为保险合同存在瑕疵，投保人可以和保险人协商通过增加保费或者

变更保险金额等方式，促使保险合同合法有效，同时也能使得双方的权益得到维护，实现保险合同的公

平原则。投保人轻过失和无过错未如实告知属于合同的瑕疵，双方当事人可以协商补正，不必然导致合

同无效。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存在瑕疵时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需要承担保险责任。保险合同变更之后

发生的保险事故按照变更之后的保险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4. 完善如实告知义务制度 

保险法中如实告知义务是保险合同中的一个重要条款，它要求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必须如实告知

保险标的情况。就如人身保险中对于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家族病史、工作和生活环境等信息。本文将

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如何完善保险法中如实告知义务[9]。 

4.1. 完善如实告知的方式 

如实告知的方式在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主要是签订合同时当面的告知和保

险人询问中投保人的内容。在告知的过程中需要投保人与保险公司之间充分、及时、准确地交流。为了

更好地实现如实告知义务，应该将告知的方式和现代社会相联系，例如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如电子送达

告知、智能问答系统、数据接口等，提高告知效率和准确性。此外，保险公司应该在告知前向投保人提

供充分的告知说明和告知问卷，以方便投保人全面、准确地告知，避免投保人在告知中出现过失未告知，

减少保险合同的效力瑕疵问题，确保投保人做到如实告知和保险合同的合法有效。 

4.2. 加强投保人知情权保护 

在我国的保险法中的保险合同大部分是格式合同，保险人可以重复适用，但是投保人对于保险合同

并不完全知悉。为了保护投保人知情权，保险公司应该充分披露保险产品的内容、范围、责任和免责条

款，以便投保人充分了解保险产品的保障范围、风险和责任。投保人了解保险产品之后才能更好的选择

保险产品，促进保险合同的有效，促使保险双方都能达成双赢。同时，保险公司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处

于主导方，保险公司应当在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承担起投保人的保护机制。保险公司应该建立投保人知情

权保护机制，及时回应投保人的询问和疑虑，保证投保人在购买保险时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在订立保

险合同是双方的真实意愿[10]。 

4.3. 合理设置如实告知违约责任 

如实告知是保险合同中的重要条款之一，根据保险法规定一旦投保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就

享有解除权和退还保险费的权利。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故意不告知的保险人享有解除和拒绝赔偿保险

费的权利；对于投保人重大过失导致的保险合同无效的，保险人享有解除权，但是不享有拒绝赔偿保险

费，保险人应当赔偿保险费。对此基于上文提到的重大过失的保险人可以通过法律规定投保人的过失程

度做出一定的区分[11]，进而对于保险人的赔偿也在过失的范围内承担一定的赔偿，降低保险金或者提高

保险费，这样就有利于维护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公平，最大程度的维护保险合同的有效，维护合同

双方的权利[12]。对于重大过失未如实告知适用保险人对于投保人的过失程度做出区分进而在一定程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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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赔偿，不仅有利益当事人维护权益，更有利于保险法的法治建设，促进保险法科学立法。 

4.4. 建立投保人自查机制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中受利益方，投保人在保险合同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将

会对保险合同产生重大影响，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将会导致合同的解除等法律后果，故投保人的如实告

知义务是保险合同的核心关键。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的了解大部分都来自与投保人的如实告知，对未如

实告知的部分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就无从知晓，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就将损害保险人的和其他诚实投保人

的权益。建立投保人的自查机制，能够帮助投保人提高保险意识和保险责任感，促使投保人能够将保险

标的的相关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所谓自查机制就是投保人自我检查在保险合同中自己的告知义务包括

的内容，以及投保人是否已经履行告知义务，建立一个合法有效的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根据自查机制

自觉履行告知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不隐瞒或者弄虚作假，做到诚信投保[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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